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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危险化学品登记综合服务系统推广
应用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和《山

西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实施方案》，扎实做好我省危

险化学品登记综合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新版系统）推广应用工作，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集中一年时间对新版系统进行推广应用，将危险化学品生产、

进口和化工、医药企业全部录入新版登记系统。各级应急管理部

门、化工园区和企业熟练掌握系统功能，强化应用，实现“一书

一签”辅助编制、“一企一品一码”管理（企业生产、进口的每

种危险化学品对应唯一安全信息码）和危化品全生命周期扫码获

取，形成上下贯通、覆盖广泛、功能丰富、利企便民的新版系统，

为危险化学品精准监管和危害信息高效传递提供基础支撑。

二、重点任务

（一）推广应用新版系统。

1.各市要按照应急部编制的《新版系统应急管理部门应用操

作手册》《新版系统登记企业应用操作手册》和《新版系统推广

应用常见问题解答》，指导属地各县级应急部门和企业使用新版

系统，统一信息填报和审核要求。（2022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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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市、县应急部门和化工园区要建立登记系统管理员和信

息审核员队伍，登录使用新版系统电脑端并安装“危险化学品登

记通”APP。按照监管人员全覆盖原则，省应急厅向市、县应急

部门和化工园区所有监管人员配置账号，实现账户配置和系统应

用全覆盖。（2022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

3.组织市、县应急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系统管理

员和信息审核员进行视频培训；县级应急部门要组织企业有关信

息填报人员开展培训。（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4.对于已在原登记系统登记的危化品生产、进口企业，继续

使用原账号登录新版系统；新注册的危化品生产、进口企业和化

工、医药企业要通过新版系统填写简要信息，注册申领账号，实

现企业用户网络全覆盖。（持续推进）

（二）审核更新生产、进口企业登记信息。

1.各市要对照已登记企业名单，督促有关危化品生产、进口

企业在新版系统中更新补录信息。同时，要按照市县初审、省级

复审、国家入库的程序，全面审核更新信息；对名单中已关闭的

企业，要及时上报省应急厅予以注销。（2022年 8月 20日前完成）

2.对新登记、变更和复核换证的危化品生产、进口企业，依

据《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要求，按照企业申请、省级审核、

国家审批的程序实施登记，严格落实“无纸化办理”、“一网通

办”要求，切实提高效率、方便企业。（持续推进）

3.危化品生产企业要在新版系统中填报“两类重点人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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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安全管理人员和高安全风险岗位操作人员）安全资质达标信息，

市、县两级应急部门审核入库，并对不达标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

对已填报信息的企业，要在新版系统中进行更新。（2022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

（三）全面开展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

1.各市要对照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行业范围

（见附件 1），对辖区内的化工、医药企业进行认真排查摸底，

建立化工、医药企业名单，并上报省应急厅备案。同时，按照企

业填报信息、市县初审、省级复审、国家入库的程序，完成化工、

医药企业信息数据填报工作。（2022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

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的化工、医药企

业，按要求填报“两类重点人员”（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高安全

风险岗位操作人员）安全资质达标信息，市、县应急部门审核入

库，并对不达标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2022年 8月 20日前完成）

（四）推进“一企一品一码”管理。

1.各市要督促属地危化品生产、进口企业更新核准“一书一

签”，通过新版系统生成“一企一品一码”。同时，鼓励企业在

危险化学品内外包装上印刷、粘贴或悬挂安全信息码。（2022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

（五）深化新版系统应用。

应急部在新版系统增加化工园区和老旧装置相关功能模块，

各市要督促企业在登记中增加化工园区和老旧装置数据项，并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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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相关信息，进一步有效汇聚化工园区及化工园区内企业和老旧

装置企业相关基础信息。（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广应用新版系统是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管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重要工作，为确保新版系统推广

应用取得实效，省应急厅成立了由分管厅领导任组长，相关处室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的新版系统推广应用工作专班。

各级应急部门要提高站位，充分认清推广应用新版系统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细化措施，倒排工期，确保新版系统推广应用工作有

序开展、按时完成。

（二）建立帮扶指导制度。省应急厅将加强对各级应急部门

新版系统推广应用指导，及时沟通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各市应急局要指定专人、公布电话及时答疑，跟踪辅导企业信息

填报工作；有关企业要认真学习新版系统应用操作手册，确保数

据填报真实、有效，对信息填报过程中在审核、系统推广上发现

的问题要做到第一时间响应和解决。

（三）建立调度督导制度。各市要严格按照进度要求，3 月

底前完成新版系统推广部署和培训，8 月底前完成各类信息审核

和入库，10 月中旬前进行总结验收。省应急厅将每月对各地工

作进展情况进行调度通报，从 6 月份起每周通报信息采集审核工

作和进展排名，对工作进展缓慢、敷衍塞责的地区，采取约谈、



- 6 -

警示提醒等方式督促落实，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各市 2022 年度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四）建立执法验收制度。各级应急部门要严格落实《危险

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指导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完

整填报相关信息，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申

领和延期换证审核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制度，以及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取证审核企业登记系统基本信息填报要求。同时，按

照省级 5%、市级 15%、县级和化工园区 30%的比例进行现场信息

抽查检查，对企业存在未鉴定分类化学品、未依法取得生产使用

许可证以及未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信息填报不完整、不真实等

问题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请各市于 3 月 14 日前，按照市、县、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人员全覆盖要求，将市本级、各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化

工园区《各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用户登记表》（见附件 2）统

一汇总后报省应急厅；4 月 1 日前将排查摸底后的化工、医药企

业名单（见附件 3）报省应急厅。

联系人及电话：王子鹤、孙小娟，0351-6819704

附件：1.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行业范围

2.各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用户登记表

3.各市化工、医药企业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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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行业范围

代码
类别名称

中类 大类 小类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2519 其他原油制造

252 煤炭加工

2521 炼焦

2522 煤制合成气生产

2523 煤制液体燃料生产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1 无机酸制造

2612 无机碱制造

2613 无机盐制造

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2 肥料制造

2621 氮肥制造

2622 磷肥制造

2623 钾肥制造

263 农药制造

2631 化学农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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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别名称

中类 大类 小类

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 涂料制造

2645 染料制造

265 合成材料制造

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2652 合成橡胶制造

2653 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

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2662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2663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2666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

2669 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684 香料、香精制造

27 医药制造业

271 2710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8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2811 化纤浆粕制造

282 合成纤维制造

2821 锦纶纤维制造

2822 涤纶纤维制造

2823 腈纶纤维制造

2824 维纶纤维制造

2825 丙纶纤维制造

2826 氨纶纤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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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用户登记表
填报地市：

职责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 身份证号 所属层级 备注

系统管
理员

例：XXX
山西省晋中市应急

管理局
科长 0354-XXX 139XXXXX 14XXXX 市级

信息审
核员 ……

一般
用户

……

填表说明：

1.按照全覆盖配置账号要求，请各市于 3 月 14 日前统一将市、县、化工园区所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信息汇总后报省厅。

2.监管用户账号分为系统管理员、信息审核员和一般用户 3 类。系统管理员具有配置本级一般账号及下级管理员账号、审批企业账号、发布信息、审核企

业信息、重置密码、查询统计等权限，应为正式在编人员，要严格管理，原则上每个单位 1-2 人。信息审核员具有审核企业信息和一般账户权限，要足额

配备，可由系统管理员兼任。一般用户具有信息浏览、查询、统计等权限，要覆盖系统管理员、信息审核员之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

3.工作单位名称须规范填写全称，如“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应急管理局”，不可简写为“临汾市尧都区应急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临港产业园”，

不可简写为“广东省湛江市临港产业园”、“广东省霞山区临港产业园”或“临港产业园”。

4.所属层级填写市级、县级、化工园区。

5.请务必填写手机号，系统默认手机号为登入账号。

6.身份证号用于实名制管理。

7.备注栏请注明各层级该专项工作的联络员。

填报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填表人： 电话：



- 10 -

附件 3

各市化工、医药企业统计表

填报地市：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

（市、区）
企业地址 行业类别 企业负责人

安全部门部
门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备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3月 9日印发


